
附  件 

 

110 學年度桃園市教師輔導知能研習— 

【聽見歌再唱】電影賞析 

一、研習目的：本案旨在透過電影賞析活動，增進教育人員對於原民教育的理解，並提升教 

          育人員輔導個別學生專業知能，增進對教師工作的投入與建立教師生涯願景。 

二、研習時間：110 年 5 月 22 日(六)上午 09:30-12:30。 

三、研習地點：星橋國際影城(大江國際購物中心五樓)。 

四、指導單位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。 

五、主辦單位：桃園市立南崁高中、桃園市教師會。 

六、協辦單位：桃園市各級學校產業工會。 

七、贊助單位：桃園市家長會長協會、桃園市中壢區家長會長協會。 

八、研習對象：限桃園市教師參加，每位教師限帶乙名眷屬，含眷屬限額 150 名。 

九、報名方式：110 年 5 月 3 日（一）12：30 起至 110 年 5 月 14 日（五）16：00 止(額滿即 

          關閉報名系統)。請至 google 表單【https://forms.gle/AessAug2itfCQvvk7】 

          報名。 

※待接獲錄取通知 mail 後，再請至桃園市教育發展資源入口網報名，完成研習者核予 

  研習時數 2小時【研習活動編號將於錄取通知 mail 中提供】。 

十、課程內容： 

時間 課程名稱 主持人/工作人員 

09:30-10:20 報到 
桃園市教師會 

桃園市各級學校產業工會 

10:20-10:30 入場 

10:30-10:40 開場、介紹來賓 
桃園市教師會 

桃園市各級學校產業工會 

10:40-12:30 電影欣賞 星橋國際影城 

12:30-- 賦歸 

十一、 本計畫經  鈞長同意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